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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國語播道會憲章和附則 

(本憲章之原稿為英文，正文以英文版本為准) 

(第一次修正日期：2002年12月；第二次修正日期：2005年9月) 

 

憲章 

第一章：本教會定名為新生命國語播道會，以下簡稱為教會。 

 

第二章：信仰宣言 

1. 我們相信新舊約圣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原文真實無誤，完整地啟示神對人類的救恩計划和

心意，是神賜信徒在信仰与生活上之最高權威。 

 

2. 我們相信獨一之真神及万物之造物主，他無限的完美，并永恒地以圣父，圣子，圣靈三位

一體之位份存在。 

 

3.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由圣靈感孕，借童貞女馬利亞所生，依照

圣經的記載，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為我們的挽回祭。隨后，他的身體從死里复活，

升入高天，現今在至高尊榮者的右邊，作為我們的大祭司和中保。 

 

4. 我們相信圣靈的工作是榮耀主耶穌基督，并在現今的世代中叫人知罪悔改，使相信的罪人

從中得生命，又住在一切信他之人的里面，引領教導和加力量給信徒過敬虔和事奉神的生

活。 

 

5. 我們相信人是照著神的形像而造的，因落在罪中而喪失，唯有借著圣靈的重生，才能得著

救恩及屬靈的生命。 

 

6.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寶血和复活是信徒得救和稱義的唯一根基。只有那些接受耶穌基督

的，才是從圣靈生的，從而成為神的儿女。 

 

7. 我們相信水禮和主餐是現今教會應該遵行的禮儀，但不是得救的條件。 

 

8. 我們相信真教會是由一切相信耶穌基督的救贖而被圣靈重生的人所組成，這些人共同聯結

成為耶穌基督的身體，耶穌基督是此身體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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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們相信只有那些基于第八條而屬于真教會的，才有資格成為地方教會的成員。 

 

10.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教會的主和頭。各地方教會在基督里有權決定管理地方教會的事宜。 

 

11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會很快地在千禧年以前親自再來，這個有福的盼望對信徒個人生活与

事奉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12. 我們相信死人肉體的复活；信徒肉體复活承受永久的福份及与神同在的喜樂；不信者肉

體复活面對審判并承受永久的而且是有知覺的刑罰。 

第三章：宗旨 

 本教會宗旨如下： 

 1。敬拜和榮耀神。 

 2。宣講和教導神的話語。 

 3。互相激勵，共同促進靈命上的成長与提高。 

 4。引導未信者歸向基督。 

 5。協助海外及本地宣教工場傳播福音。 

 

第四章：會友 

 教會將接受具備以下條件的人為會友： 

 1。承認耶穌基督為救主并已接受洗禮。 

 2。接受圣經為個人生活中之最高權威。 

 3。愿意參与分擔教會事工，定時參加主日崇拜，細胞小組和團契活動。 

 4。愿意學習十一奉獻。 

 5。遵行教會憲章和附則。 

 6。愿意与別人分享福音。 

 

第五章：教會組織 

本教會保持獨立和自決，保留在耶穌基督下的最高自主權。教會的組織与管理由全

體會友參与，通過教會執事會實施与執行。 

 

第六章：聯屬 

 本教會与全加播道會和草原區聯合會相聯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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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資產權 

本教會有權以自己的名義購買，擁有和出售實業及個人資產，經出席會友大會之四

分之三會友通過。若教會解體，任何會友無權擁有教會的任何資產。所有產業和物

業權力將移交加拿大播道會草原區聯合會。若教會發生分裂，教會會名和所有資產

將由遵守憲章的一方保留。若在哪方遵守憲章上有分歧，草原區聯合會將對此分歧

進行審查，并作出一個對雙方有效的裁決。 

 教會之運作并不為教友之所得，任何盈余將做為促進教會目標之用。 

 

第八章：會友大會 

教會將每年舉行四次會友大會，其中一次將用來選舉教會執事，核帳員，信托人；

通過財政預算，以及其他教會事工。除此之外，會友大會可在三分之一會友以書面

要求之下召開會友大會。所有會友大會須在兩星期提前通知。 

 

第九章：對附則的安排 

 教會內部的其他規則及制度屬于這個憲章的補充，叫做附則。 

 

第十章：憲章修改 

修改憲章的動議須以書面形式提交執事會，經執事會之全體成員四分之三或以上通

過，所提動議應至少在會友大會召開兩星期之前交至全體會友。動議若經出席會友

大會之四分之三或以上會友通過，則正式有效，成為憲章之一部分。 

附則一 

第一章：會友 

 

 1。 資格 

 

A。凡接受本憲章第四章的弟兄姐妹﹐ 均有資格成為會友。 

B。在本教會受洗的弟兄姐妹自動成為會友。教會歡迎並鼓勵轉來本教會的弟 

      兄姐妹申請成為會友。從其參加教會活動之日起﹐至少六個月方可批准其入會 

      申請﹐ 目的是讓申請者和教會雙方有足夠時間彼此了解﹐ 利于新來弟兄姐妹在 

      教會的事奉定位。 

C。只有年滿16 周歲的會友在會友大會享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2。入會 

申請入會必須先填寫入會申請表，提交執事會，執事會將審查申請表，并經四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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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或以上成員通過后，向會眾公布。申請人姓名將公布一個月，若無任何書面反對

意見，則自動成為正式會友。 

 

 3。會友狀態 

 A。活躍會友 

任何定時參加教會活動的會友為活躍會友，只有活躍會友有權在會友大會上投票。 

 

 B。非活躍會友 

所有在六個月中沒有定時參加教會崇拜則被認定為非活躍會友。非活躍會友無權投

票，或擔任教會職務。 

 

 C。重新成為活躍會友 

 任何非活躍會友將重新成為活躍會友，若他定時參加崇拜為期一個月。 

 

 4。紀律 

任何會友經發現有背离圣經之過犯或持背离圣經之態度，應由一知情會友指出。若

有過犯的會友不听勸戒，勸戒的會友應帶另外兩個會友再去勸說，若仍無效果，則

應把事情帶到牧者或執事會前。教導應以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至二十節，路加福音

十七章三節和加拉太書六章一節為依据。若經勸戒，該會友仍不悔改，執事會則應

采取适當的措施，應當本著帶領离道會友重新回轉歸向神和教會的意愿。教會不僅

有權力，更有責任以合乎圣經教訓的方式來實施紀律。紀律措施可以包括(但不局

限于)：撤去該會友的領袖或教導職位，阻止過犯行為之發生，要求該會友道歉，

并對教會權威有順服態度或悔改精神，勸其自動退會，甚至經會友大會終止其會友

資格。受紀律處分會友之退會通知，須等紀律措施完備之后，方為有效。 

 

第二章：教會組織 

 1。會友大會 

本教會組織結构均以會友大會為基礎，因此最高及最終行政權在于會友大會。 

 

 2。執事會 

 所有行政事務由教會執事會管理。執事會由牧者，牧者同工和執事組成。 

 

 A。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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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任期無期限規定(适應期除外)。他受召之后即成為教會會友。牧者召聘須有會

友大會四分之三或以上會友通過方為有效。有關聘牧程序，牧者任期，牧者事工的

反饋和薪金的調整，以及牧者懲戒程序，詳見憲章附則二”有關牧者聘任制度的條

例”。 

 

 B。牧者同工 

教會可因需要，在會友大會通過后增加牧者同工的人數。同工應在牧者指導之下，

与牧者協同工作。 

 

 C。執事 

 執事從活躍會友中選出，協助牧者的事奉工作。執事應分別承擔下列工作： 

1) 主席 

執事會應從其內部任命一主席，工作是主管執事會并主持所有教會會議。 

2) 秘書 

執事會應從其內部任命一秘書，其責任是保存教會所有會議和執事會的記

錄，答复教會的一切信函，保存教會的一切文件。 

3) 財務總管 

執事會應從其內部任命一財務總管，其責任包括所有的財務記錄，銀行事

務，財經事務及教會的資產報告。 

 

  以上三職應由不同會友擔任。 

 

4) 其他職銜執事 

其他職銜執事協助教會的以下事工，包括基督教教育，場所管理，宣教，團

契，行政和其他屬靈上的事工。 

 

 3。信托委員會 

信托委員會由教會管理財務之執事及兩名被選會友組成，信托人确定教會契約与一

切重要文件保管妥當，并每年年終向會友大會匯報教會資產目錄。 

 

 4。核帳員 

一位核帳員將由會友中選出，擔當核對教會財務之職，并于每年年會上匯報核對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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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選舉与期限 

 A。執事与信托人資格 

依据提摩太前書三章一至十三節和提多書一章五至九節所提到的條件，執事与信托

人應具備： 

1)對教會忠心，經常參加教會活動，并在有需要時作出幫助。 

2)存受教之心，努力保持合一，經常參加教會禱告會。并支持与執行執事會

所作出的決定。 

  3)盡主所提供之能力，為教會事工慷慨奉獻。 

 

 B。期限 

 執事与信托人期限為一年，可再連任最多兩年。 

 

 C。選舉 

執事將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提名委員會由牧者，執事會任命的一位執事及會友大會

中選出的一位會友組成。任何活躍會友可以向提名委員會建議提名某位會友，但須

由該會友表示同意。執事選舉在其中一次的會友大會上進行，須得四分之三或以上

的選票通過方有效。有關召聘或終止牧者及憲章附則修改的決定，須有四分之三或

以上出席會友通過方有效。其余決定只須以簡單多數票通過即生效。 

 

 D。建堂委員會及聘牧委員會 

執事會于有需要時提議以上委員會之組成。委員會由被選之會友，牧者或執事會主

席組成。 

 

 6。最少有效人數 

 會友大會須至少有全部活躍會友的三分之一出席，其所作決定方為有效。 

 

 7。附則修改 

修改附則之動議須以書面形式向執事會提出，在經執事會上全體成員四分之三或以

上多數通過，并須在會友大會召開之前交付全體會友。動議在四分之三或以上出席

會友大會會友通過后，則正式有效成為附則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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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二   有關牧者聘任制度的條例 

(草案日期：2002年12月；第一次修正日期：2005年9月) 

 

新生命國語播道會對于牧師，傳道人(統稱牧者)的聘任有以下條例： 

 

1。聘牧程序 

1)聘牧的決定，包括預算，須由執事會提出，并經會友大會通過。 

 

2)聘牧工作的具體安排由聘牧委員會負責。聘牧委員會經會友大會選舉產生。其成

員包括現任牧者(或執事會主席)，一位執事，和三位會友代表。 

 

 3) 聘牧委員會當召幕和篩選候選人，并与其進行初步面談。 

 

4)初步面談通過之后，聘牧委員會須安排机會讓教會更多地了解和考查候選人，從

而能作出是否聘用的決定。考查的方法可以考慮以下步驟： 

  (1) 請候選人來教會講道數次； 

  (2) 請候選人來教導主日學； 

  (3) 請候選人与會友面對面地交流，包括与候選人配偶交流數次； 

  (4) 請候選人与教會同工，執事交談。 

 其具體過程，講道和交流的次數由聘牧委員會依照情況作決定。 

 

5)聘牧委員會須對候選人提出具體意見，書面報告給執事會。聘牧委員會還須負責

征詢會友對候選人的意見并且集中匯報給執事會。 

 

6)執事會必須有四分之三的成員贊成才能向會友大會推荐候選人。執事會有責任向

會友大會報告所征集的所有對候選人的意見，以便會友大會作出決定。 

 

7)會友大會必須有四分之三的成員投票贊成才能聘用該候選人為新生命國語播道

會的牧者。 

 

2。牧者任期 

1)本教會憲章附則一第二章二節A項規定，”牧者任期無期限規定”。但考慮到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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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与教會的實際需要，新任牧者的頭十二個月定為适應期。在此期間，教會和牧

者雙方都可無條件地終止聘用關系。在适應期順利通過之后，牧者的任期不受期限

的限制。 

 

 2) 适應期之后，若牧者決定辭職，應至少提前三個月向教會提出。 

 

3)适應期之后，若教會決定停止聘用牧者，應至少提前三個月向該牧者提出。這一

條不适用于”牧者懲戒程序”中所列的情況(詳見本條例第4項)。 

 

3。牧者事工的反饋和薪金的調整 

1)為促進牧者，執事會及會友之間的交流，達到改善教會事工的最終目的。會友若

對教會事工有任何意見，可向執事會或牧者直接反映。執事會或其代表(二人以上)

每年最少有一次与牧者坦誠交通的反饋時間。反饋時的討論，建議及結論，應作記

錄存檔，以便日后遵循之用。 

 

2)在完成上述反饋之后，執事會當討論牧者薪金的調整。執事會應考慮物价指數的

變化，牧者的工作，其他教會資格相似的牧者的工資，教會的經濟能力等等因素，

來決定薪金調整的數額。 

 

4。牧者懲戒程序 

1)若有會友對牧者的工作有質疑，須有至少兩位會友向執事會提出的書面見證，執

事會方可受理(提前5：19)。 

 

2)若經執事會了解，研究和討論后認定牧者确實在信仰，品德，行為，或職責上有

不符合圣經，或有謬誤，怠忽的事情，執事會當委派三位代表謙誠地以愛規勸牧者

(太18：16)。若不能達到果效，執事會可考慮書面呈報播道會草原區會請求調解(如

有必要，可以考慮進一步呈報總會請求調解)。如果問題仍不能解決，執事會可考

慮辭退該牧者。辭退的決定須提請會友大會表決。若有四分之三的會友投票贊成，

教會可以將該牧者解聘。 

 

3)如果由于以上情況教會決定辭退牧者，執事會可以考慮給予該牧者适當的退職

金。退職金不應超過該牧者三個月的工資。 


